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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 年 11 月 1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秘鲁在履行普遍定期审议(普定审)程
序组成部分之一的口头汇报时，谨重申秘鲁致力于深化恪守国际人权标准。 

2.  秘鲁还认识到普定审作为鼓励民族与国家之间对话机制的重要意义，由此推
动了世界范围人权最佳做法的交流。 

3.  本次第二轮普定审进程的经历使秘鲁得以审视就人权问题所奉行的国家政
策，监察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仍存在的挑战问题，以履行秘鲁作为缔约国的国际条

约，尤其要认真审议第一轮普定审期间提出的建议。 

4.  秘鲁通过经受各缔约国评判性的评估，展示了坦诚、透明和尊重国际人权体
制的精神。为此，在此须指出的是，秘鲁就所提出的 129项建议，于缔约国提议
的当天即接受了 120项，仅余下 9项有待随后考虑。 

5.  本着这种精神，秘鲁与理事会各类机构代表举行了对话，审议仍有待决定的
建议，并欢迎各缔约国关注鼓励秘鲁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 

6.  因此，秘鲁认真地审议了尚待确定的九项建议，并荣幸地与各方交流了最后
报告结论性意见提出的下述评论： 

  建议第 119.1号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西班牙)；通过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实现针对

死刑问题的正式政治参与(比利时)；全面废除死刑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废除一切情况下
的死刑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法国)；废除
对一切罪行宣判死刑，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

书》(葡萄牙)；从法律上废除死刑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哥斯达黎加)；废除死刑(斯洛文尼亚)”。 

7.  1993年秘鲁宪法(第 140条)规定，只有对极其严重的罪行(恐怖主义罪和叛国
罪)才判处死刑，而迄今为止秘鲁仅依据加入为缔约国的人权法和条约下达判
决。 

8.  关于死刑的执行情况，在此须指出的是，秘鲁《刑法》并未规定死刑。然
而，军事法和治安刑事法则在有关危害国防罪，叛国罪的章节(第 58 条)阐明：
“一旦发生对外交战，可依据本国立法，判处死刑”。 

9.  尽管列有上述条款，然而，对此应指出的是，自 1979 年以来，几十年期间
一直未执行过死刑，也没有任何判处死刑的记录。因此，秘鲁实际上一直执行了

暂停执行死刑的做法。 

10.  为此，秘鲁将在由国家官员和民间社会参与的公众论坛和全国范围的辩论
期间增进对话以及对此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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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第 119.2号 

“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书》(西班牙)”。 

11.  秘鲁同意落实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充分享受的观念
和重要意义，并为实现此目标采取了各项步骤。这些步骤包括通过全国人权委员

会(全国人权委)的决议，表示支持秘鲁可能加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任择议定》。 

12.  因此，秘鲁将增强有关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
问题的对话和公众辩论。 

  建议第 119.3号 

“修订宪法第 140条并继续保护自然家庭体制”(教廷)。 

13.  关于修订宪法第 140条问题，秘鲁重申了其对建议第 119.1号的评论。秘鲁
还部分接受了建议第 119.3 号内容，并认同而且还按宪法法院的案例法承认必须
保护家庭，有必要保护包括例如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在内的其它家庭模式。 

  建议第 119.4号 

“禁止雇用未满 15周岁的童工以及那些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儿童”(洪都拉斯)。 

14.  秘鲁的政策是要保证，每位儿童或青少年都依据秘鲁宪法第 17 条规定入学
受教育。 

15.  目前依据第 27337 号法律通过的《儿童和青少年法》(《儿童法》)，依据各
不同从业活动类别提出了差别最低招工年龄。《儿童法》还对所不同从业活动规

定了统一通行的 14 岁最低招工年龄，未再确定其它更小的最低年龄限制。因
此，秘鲁目前执行的最低招工年龄如下： 

• 17岁：为渔业具体规定的最低招工年龄； 

• 16岁：为产业、商业或采矿业具体规定的最低招工年龄； 

• 15岁：为务农劳工具体规定的最低招工年龄； 

• 14岁：为上述未提及不属通常从业活动之列具体规定的最低招工年龄； 

16.  在此须强调的是，《儿童法》第 22 条规定只要不存在经济剥削，而且从业
活动无风险或危险，不会影响他们受教育，及对他们的健康或身体、智力、精神

或社会发展无危害，即可允许上述所列年龄范围内的青少年打工。 

17.  秘鲁依据上述规定通过防止和消除童工问题国家指导委员会(童工问题指导
委)，已在采取步骤，减少全国范围的童工现象，为此，2012 年 7 月 4 日指导委
推出了“2012至 2021年全国防止和消除童工现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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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目前秘鲁正在考虑对《儿童法》作出全面修订，包括
将统一最低招工年龄提高至 15岁。 

  建议第 119.5号 

“废除诽谤罪责法以制止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打击报复”(荷兰)。 

19.  秘鲁强调尊重新闻自由和人权捍卫者的活动，为此显然有必要提及防止对
他们采取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不论对记者，还是对待人权捍卫者都无蓄意迫害

现象。 

20.  秘鲁宪法第 2 条第 4 款承认信息、见解、言论和传播思想的自由。秘鲁为
缔约国的《美洲人权公约》(第 13条)仍奉行同样的方针。 

21.  秘鲁普遍奉行言论自由并在秘鲁日常报刊、电视新闻、电台广播节目的新
闻标题等方面均有所体现。秘鲁欢迎记者所从事的报导工作，并认同记者们认为

公务官员应接受社会更严格监察的观念，因为这种监察会加强法治和民主体制。 

22.  秘鲁设立了有效的体制和法律制度(公共检察署、司法机构和监察专员署)以
确保记者和人权捍卫者能充分履行其活动和职责。 

  建议第 119.6和 119.7号 

“保障全面承认性和生殖权”(法国)。 

“确保以国际标准为准绳增强和保护妇女的生殖权”(葡萄牙)。 

23.  近几年来，秘鲁在确保享有性和生殖权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此，必
须指出，卫生部推行的“全国性和生殖健康战略”更新充实了政策文件(关于性
和生殖健康问题的生育计划技术标准和指南/咨询手册)，实现了程序的标准化，
并列入了一系列广泛的现行避孕手法，诸如女性避孕套；内置、可月注射的避孕

剂等。此外，为确保此类举措的可持久性，这些避孕法被列入了 2013 年的成本
结构规划。 

24.  关于增强对青少年的性和生殖健康教育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为常规基本
教育编制全国教学大纲(全国教学大纲)业已确定，“增强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
为学校教学大纲的一项核心内容。该教学大纲还列入了在初中五年制教育期间，

每个年级均要开展“个人、家庭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教学课目。 

25.  秘鲁正在竭尽全力尊重、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人的性和生殖健康。因此，我
们认为政府采取的这些步骤符合上述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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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第 119.8号 

“按消妇歧委的建议，审议秘鲁对医疗性堕胎的狭隘解释，以及对因强奸致孕堕

胎的歧视问题”(斯洛文尼亚)。 

26.  关于堕胎问题，正如代表团在普遍定期审议的口头汇报期间所作的解释，
依据秘鲁《刑法》，除了特殊的医疗性堕胎外，堕胎一般为可受惩罚的行为。 

27.  “(……)只有当这是惟一可挽救孕妇生命，或避免对孕妇的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甚至终生伤害的办法时”，医疗性堕胎通常由医生在征得怀孕女同意之后实

施。 

  建议第 119.9号 

“依据 2005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制定出全国堕胎规程，以作为增
强妇女性和生殖康健的措施”(挪威)。 

28.  秘鲁制订了地方各级某些医院处置医疗性堕胎情况所遵循的运用指南。同
时业已制订出了对终止 22 周怀孕实施全面护理的技术指南草案，目前正对该草
案进行磋商。 

29.  为此，秘鲁正力争这项指南草案尽早获得通过，以保护秘鲁妇女的性和生
殖健康。 

     


